销售代理企业资格注销须知
因销售代理企业分立、合并、被撤销或者依法被宣告破产，不再从事销售代理业务的，应当及时向中国航协申请注销并上缴资格认可证书。

代理企业申请注销并向代表处提交全部注销资料后，代表处将对外予以公告，公告期为三十个工作日。公告期间未有单位或个人提出权利要求的，代表处报中国航协，认可后方可办理注销手续

代理企业的空运销售代理资格注销后将不予恢复
附表九：
注销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需提供的材料清单

	序号
	申请材料名称

	1
	《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注销申请登记表》一式两份及申请书（写明注销理由）

	2
	投资主体同意注销批复

	3
	空运销售代理业务清算证明（航空运输企业、中国BSP出具）

	4
	资格认可证书原件

	5
	中国航协认可销售代理人牌照

	6
	其它必要材料




1.  代理企业申请注销并向中国航协地区代表处提交全部注销资料后，代表处将对外予以公告，公告期为三十个工作日。公告期间未有单位或个人提出权利要求的，代表处报中国航协总部，认可后方可办理注销手续

2.  代理企业的空运销售代理资格注销后将不予恢复

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注销流程图





登录中国航协网站（www.cata.org.cn）填写《注销申请登记表》并提交至地区代表处，得到确认信息后，用A4纸打印登记表格（一式两份）并按提交材料顺序装订








解除订座终端使用合同（仅限客运）





交回资格认可证书和认可销售代理牌照





退出BSP，并办理客运销售代理业务清算手续





与航空运输企业办理空运销售代理业务清算手续





出具销售代理业务清算证明





上报《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注销申请登记表》及所有资料至地区代表处





各地区代表处对外公告





上报中国航协总部复审决定





同意注销，由各地区代表处备案





业务资格注销








